发票信息确认函


西宸冠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：
我司员工张霞（身份证号：） 511521199809249005，与贵司签订《公寓服务协议》，于 2020 年 7 月21日至 2020年 8 月20日期间入住贵司西宸冠寓解放路店。
该员工入住贵司公寓符合我司的相关报销政策，现将我司用于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信息提供如下：
公司名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  
三证合一：是/否    是
税务登记证号：91110106722616974K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 
电话：010-82253558
银行名称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请贵司按照上述信息向我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发票金额以该员工在贵司公寓居住实际发生金额为准。
特此确认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20年7 月 21日








